
NOTICE OF TEMPORARY EXIT 

      短 期 离 境 通 知 

 
以下外籍工人想在短期离岛并计划凭现时有效的,并由本岛发放的身份卡(俗称

白卡)或入境信回岛。 
 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劳工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卡（白卡）到期日                  
 
雇主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电子邮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本岛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预算离岛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预算回岛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通知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递交本通知人姓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雇主或外籍工人均可递交） 
 
 
在 离 境 前 ， 请 将 本 表 格 用 电 子 邮 件 的 形 式 寄 到 以 下 邮 箱 地 址

jtcamacho@cnmi-gov.net / 并在主题中注明“短期离境” 或传真到 236-0997 或
亲自递交或寄到(JEFFREY CAMACHO，CHIEF，LABOR ENFORCEMENT 
SECTION，CNMI Department of Labor, Afetna Square Building, second floor, 
Caller 10007, San Antonio, Saipan, MP 969500.) 
 
本通知是依据公共律例（15-108，4951 Section）制定的，并且其目的是申请旅

行用的，对本岛政府来说是短期的，因此，它并不影响联邦法规定关于现时在

本岛的外籍工人数量的计算范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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